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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证明事项保留清单（2023年8月修订）

	序号
	审批单位
	事项名称（大项、子项）
	证明材料名称
	设定或收件依据
	证明开具单位
	办理指南

	1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县级权限）
	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2号） 第十一条　申请领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
　　（五）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及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六）委托种子生产合同复印件或自行组织种子生产的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七）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
……
	品种权人
	申请人应与品种权人达成协议，由品种权人出具

	
	
	
	
	
	
	
	

	
	
	
	
	
	
	
	

	
	
	
	
	
	
	
	

	2
	
	
	
	委托种子生产合同或自行组织种子生产的情况说明和证明材料
	
	申请人
	申请人根据种子生产情况提供

	3
	
	
	
	种子生产地点检疫证明
	
	种植地植物检疫机构
	申请人向种植当地植物检疫申请检疫后，由植物检疫机构提供

	4
	
	
	其他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县级权限）变更；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县级权限）变更
	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2号） 第十一条　申请领取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
　　（五）品种审定证书复印件；生产经营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的，提交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复印件；生产经营授权品种种子的，提交植物新品种权证书复印件及品种权人的书面同意证明；
……
	品种权人
	申请人应与品种权人达成协议，由品种权人出具

	
	
	
	
	
	
	
	

	
	
	
	
	
	
	
	

	5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食用菌母种和原种生产经营许可（新设）、食用菌栽培种生产经营许可（新设）
	菌种生产经营场所照片及产权证明
	《食用菌菌种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5年第1号) 第十七条　申请《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
　　（一）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菌种检验人员、生产技术人员资格证明；
  （四）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及产权证明，主要仪器设备的照片； 
  （五）菌种生产经营场所照片及产权证明；
  （六）品种特性介绍；
  （七）菌种生产经营质量保证制度。   
	品种权人（品种选育人）
	房屋产权证书调用电子证照，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仪器设备和设施清单及产权证明
	
	申请人，不动产登记中心
	由申请人向仪器厂家索取

	
	
	
	
	品种权人（品种选育人）授权的书面证明
	
	品种权人（品种选育人）
	申请人应与品种权人达成协议，由品种权人出具

	6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审批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核发
	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度证明
	《浓缩饲料、配合饲料、精料补充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农业部公告第1867号）
二、申报材料格式要求
……
（十二）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度证明
　　提供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度的自检报告或专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或系统供应商提供的技术参数证明复印件。
……
	机器厂家
	由申请人向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提供商家索取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系统配料精度证明

	
	
	
	
	
	
	
	

	
	
	
	
	
	
	
	

	
	
	
	
	
	
	
	

	
	
	
	
	
	
	
	

	
	
	
	
	
	
	
	

	
	
	
	
	
	
	
	

	
	
	
	
	
	
	
	

	
	
	
	
	
	
	
	

	
	
	
	
	
	
	
	

	7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从事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的企业审批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核发
	微生物菌种来源证明
	《单一饲料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农业部公告第1867号）
二、申报材料格式要求
……
（十五）环保证明
　　提供由企业生产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出具的、与所申报产品相关的环保证明复印件。
（十六）微生物菌种来源证明
　　采用生物发酵工艺生产单一饲料产品的，应当提供申请许可前12个月内由国家或省部级微生物菌种保藏机构出具的微生物菌种种属证明，种属证明应当包括菌种鉴定的主要实验原理、方法和结论等信息。企业使用的微生物菌种应当符合《饲料原料目录》的规定。
(十七) 动物源性原料来源证明
　　生产动物源性单一饲料产品的，提供与原料供应商签订的长期供货协议或合同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微生物菌种来源单位
	由申请人向应向微生物菌种来源单位索取微生物菌种来源证明，种属证明应当包括菌种鉴定的主要实验原理、方法和结论等信息。

	
	
	
	
	动物源性原料来源证明
	
	动物源性原料来源单位
	由申请人向动物源性原料来源单位索取动物源性原料来源证明

	
	
	
	
	环保证明
	
	生态环境部门
	由申请人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环保评估，评估通过后由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收取电子证照

	8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生鲜乳收购站许可
	生鲜乳收购站许可（首次申请）
	从业人员的培训证明
	《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08年第15号）第十八条　取得工商登记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奶畜养殖场、奶农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生鲜乳收购站，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
　　（六）从业人员的培训证明和有效的健康证明；
……
	有资质的培训机构
	申请人向有培训资质的培训机构报名参加培训，考试合格后由培训机构提供培训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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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证明
	
	乡镇或社区以上医疗机构
	申请人向医疗机构申请体检，体检合格后由医疗机构出具健康证明

	10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
	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发（县级权限）
	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22年5号）第九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动物诊疗场所所在地的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
（三）动物诊疗场所使用权证明；
……
	申请人，不动产登记中心
	房屋产权证书调用电子证照，无需提供纸质材料

	
	
	
	
	
	
	
	

	
	
	
	
	
	
	
	

	
	
	
	
	
	
	
	

	
	
	
	
	
	
	
	

	11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农药经营许可
	农药经营许可（县级权限）新设；
	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
	《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2号） 第八条　申请农药经营许可证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农业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
（二）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三）经营人员的学历或者培训证明；
……
	有资质的培训机构，高校
	申请人在农学或植保专业毕业后，由毕业院校提供学历证书；申请人参加56农药经营许可培训后，由培训机构提供培训证书

	
	
	
	
	
	
	
	

	
	
	
	
	
	
	
	

	
	
	
	
	
	
	
	

	
	
	
	
	
	
	
	

	12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申报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审批
	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A）、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产品A）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7号）第二十五条  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运输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除附有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证明外，还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规定取得动物检疫证明。
	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动物进行检疫合格后出具

	13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进口兽药通关单核发
	进口兽药通关单核发
	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兽药管理部门出具的批签发证明
	《兽药进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22年第1号）第五条  兽药进口应当办理《进口兽药通关单》。《进口兽药通关单》由中国境内代理商向兽药进口口岸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申请时，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
申请兽用生物制品《进口兽药通关单》的，还应当向兽药进口口岸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提交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兽药管理部门出具的批签发证明。
	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兽药管理部门
	由申请人向兽药生产企业所在国家（地区）兽药管理部门申请并领取批签发证明

	
	
	
	
	
	
	
	

	
	
	
	
	
	
	
	

	14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临时号牌申领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来历证明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2号）第八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应当向居住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填写申请表，交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提交以下材料：
　　（一）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来历证明；
　　（三）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凭证；
　　（四）拖拉机运输机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五）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免检产品除外）。
	农机销售企业
	申请人购买后，向售卖单位索要

	
	
	
	
	
	
	
	

	
	
	
	
	
	
	
	

	
	
	
	
	
	
	
	

	
	
	
	
	
	
	
	

	15
	
	
	
	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凭证
	
	农机销售企业
	申请人购买后，向售卖单位索取动力、整机合格证明或进口凭证

	16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免检产品除外）
	
	农机监理机构
	经过安全技术检验后。由农机监理机构出具

	17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变更登记
	更换整机、发动机、机身（底盘）或挂车需要提供法定证明、凭证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2号）第八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应当向居住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填写申请表，交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提交以下材料：
　　（一）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来历证明；
　　（三）出厂合格证明或进口凭证；
　　（四）拖拉机运输机组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五）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免检产品除外）。
	申请人
	申请人根据机身变化提供

	
	
	
	
	
	
	
	

	
	
	
	
	
	
	
	

	
	
	
	
	
	
	
	

	18
	
	
	
	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免检产品除外）
	
	农机监理机构
	经过安全技术检验后。由农机监理机构出具

	19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转移登记
	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令2018年第2号） 第十三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居住地迁出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域的，应当向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变更登记，提交行驶证和身份证明。
第十五条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权发生转移的，应当向登记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转移登记，填写申请表，交验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提交以下材料：
　　（一）所有人身份证明；
　　（二）所有权转移的证明、凭证；
　　（三）行驶证、登记证书。
　　农机监理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办理转移手续。转移后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居住地在原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内的，收回原行驶证，核发新行驶证；转移后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居住地不在原登记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内的，按照本规定第十三条办理。
	申请人、司法机关、法院等
	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没收并拍卖，或者被仲裁机构依法仲裁裁决，或者被人民法院调解、裁定、判决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权转移时，原所有人未向转移后的所有人提供行驶证的，转移后的所有人在办理转移登记时，应当提交司法机关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或者行政执法部门出具的未取得行驶证的证明。

	
	
	
	
	
	
	
	

	
	
	
	
	
	
	
	

	
	
	
	
	
	
	
	

	
	
	
	
	
	
	
	

	
	
	
	
	
	
	
	

	20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核发；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增加准驾机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有效期满换证
	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8年第1号） 第十二条　初次申领驾驶证的，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明；
　　（二）身体条件证明。
第十三条　申请增加准驾机型的，应当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表，提交驾驶证和本规定第十二条规定的材料。
第二十四条　驾驶证有效期为6年。驾驶人驾驶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时，应当随身携带。
　　驾驶人应当于驾驶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驾驶证核发地或居住地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换证。申请换证时应当填写申请表，提交以下材料：
　　（一）驾驶人身份证明；
　　（二）驾驶证；
　　（三）身体条件证明。
	乡镇或社区以上医疗机构
	申请人在卫生机构体检合格后，由医疗机构提供健康证明

	
	
	
	
	
	
	
	

	
	
	
	
	
	
	
	

	
	
	
	
	
	
	
	

	
	
	
	
	
	
	
	

	
	
	
	
	
	
	
	

	
	
	
	
	
	
	
	

	
	
	
	
	
	
	
	

	
	
	
	
	
	
	
	


